
 

 

 

 

 

 
永政办发〔2011〕148 号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转发县规划建设局关于永嘉县计入容积率建筑

面积指标计算规定的通知 

 

各功能区管委会，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政府直

属各单位： 

《县规划建设局关于永嘉县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计算

规定》已经县政府第 65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转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自本文件印发之日起，县域范围内的控制性详

细规划指标、国有土地出让地价款、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等，

均按照本规定以计入容积率的建筑面积指标计算。原永政办发

〔2009〕15 号文件停止执行。本文件印发之日前出让土地且已

中标的项目，仍按照永政办发〔2009〕15 号文件或土地出让合

同（文件）约定执行。永政发〔2011〕47 号、永政发〔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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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号与本文件不符的，以本文件为准。本文件印发之日前县规

划建设局已批（包括已认可）的项目，仍按当时认可的方案予以

审批、验收，不再另计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 

 

 

二○一一年八月一日 

 

 

 

 

 

 

 

 

 

 

 

 

 

 

 

 

- 2 - 



永嘉县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计算规定 

县规划建设局 

 

  根据《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八条和六十八条的规定，为

统一建设工程规划面积计算标准，制定本规定。 

  一、建设工程容积率建筑面积计算标准按《浙江省房屋建筑

面积测算实施细则（试行）》执行。如遇该《细则》调整，从其

调整。 

  二、按照《浙江省房屋建筑面积测算实施细则（试行）》需

计算建筑面积的建筑物地面以上的建筑面积全部计入容积率建

筑面积指标，但符合下述各款规定的，按照该款规定计算相应的

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 

1.在符合规划建筑密度控制的前提下，鼓励建设多层立体式

（含机械式）机动车停车楼，停车楼面积不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

指标。 

利用地面以上的建筑架空部分作为机动车停放使用的，该部

分的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  

2.住宅建筑用于住户公共活动的底层架空部分，该部分的建

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商业和办公楼等公共建筑为

城市提供永久性的公共开放空间部分（单个空间不小于 400 平方

米）无条件地为公众使用的，该部分的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建

筑面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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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之外的建筑其他架空部分均以其水平投影面积计入

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 

3.住宅(包括宿舍)建筑层高大于 3.6 米（含）的，超出高度

部分以每1.2米为单位累进增加0.5倍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即

层高为 3.6 米（含）—4.8 米的，按该部分建筑面积的 1.5 倍计

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层高为 4.8 米（含）—6米的，按该部

分建筑面积的 2倍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以此类推）。 

住宅楼主入口门厅、户内通高的住宅入口门厅和起居室（厅），

可按其实际建筑面积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但通高部分建筑

面积不得超过该户套型总建筑面积的 20%，如超出 20%，超出部

分按该部分建筑面积的 2倍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  

4.办公及宾馆建筑层高大于 4.2 米（含）的，同第 3条方法

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建筑内集中设置共用的主入口门厅、

大堂、中庭、内廊、采光厅及宾馆多功能厅、会议厅、集中设置

的大餐厅等可按其实际建筑面积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企业

研发中心的层高控制参照办公建筑，但其中一、二层层高在 6.5

米以下时，按实际建筑面积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 

  5.商业用房（含居住用地中的商业网点）实体分隔面积为

2000 平方米（含）—10000 平方米且层高大于 6米（含）的、分

隔面积为 500 平方米（含）—2000 平方米且层高大于 5米（含）

的、分隔面积为 500 平方米以下且层高大于 4.2 米（含）的商业

建筑，同第 3条方法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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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个空间建筑面积在 10000 平方米（含）以上的大型商业建

筑，可按其实际建筑面积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 

商业建筑内集中设置共用的主入口门厅、大堂、中庭、内廊

及采光厅等可按其实际建筑面积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 

6.体育馆、影剧院、博物馆等有特殊空间高度要求的公共建筑，

可按其实际建筑面积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   

  7.轻工类厂房和仓库层高大于 6.5 米（含）的，按该部分建

筑面积的 1.5 倍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层高大于 9米（含）

的，按该部分建筑面积的 2倍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重工类

厂房和仓库层高大于 9米（含）的，按该部分建筑面积的 2倍计

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 

工业用地内除宿舍外的非生产性建筑按第 4条规定计算。 

  8.建筑飘窗的窗台面与室内地面高差不应低于 0.3 米，且其

进深自墙体内侧至挑板外侧不应大于0.8米，窗净高小于2.2米。

超出此规定的飘窗，如净高大于 2.2 米（含）的，按挑出墙体外

的水平投影面积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如净高小于 2.2 米

的，按挑出墙体外的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指

标。 

飘窗窗台板水平投影与楼板或楼板挑出部分重叠的，不得认

定为飘窗，应按其窗台板外挑水平投影面积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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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每户住宅计入未封闭阳台的建筑面积不应超过住宅建筑

面积的 6%；如超出 6%，超出部分按其水平投影面积计入容积率

建筑面积指标。大于两层（含两层）高的未封闭阳台按其水平投

影面积的一半计入未封闭阳台建筑面积指标。封闭阳台均按其水

平投影面积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  

10.外挑或内凹净宽大于 0.6 米（含）或与室内地面连通的

未封闭的设备平台按其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入未封闭阳台建

筑面积指标；封闭的设备平台按照其水平投影面积计入容积率建

筑面积指标。 

11.超高层建筑的避难层、高层建筑技术层层高超过 2.2 米（含）

的，按水平投影面积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层高 2.2 米以下，

并不作其他功能使用的，不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    

12.建筑层高或阁楼、坡屋顶建筑室内高度在 1.2 米（含）

—2.2 米的部分，按其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

指标。 

13.建筑物的地下室、半地下室除作为车库及消防、人防、

配电等公共配套设施用房外，其余建筑面积另行单独计算地下容

积率指标（该条款在规划条件中予以明确，并纳入土地合同）。

建筑物地下室、半地下室的顶板高出室外地坪≥1.2 米的部分，

按其水平投影面积计入地上建筑面积及建筑密度。  

14. 实体分隔面积为 500 平方米以下的商业用房可按需进

行细分；大于 500 平方米商业用房如需增加实体分隔进一步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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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按本规定重新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涉及容积率调整

的，补收土地出让金及相关规费。 

  三、建设项目初步规划设计方案、扩初设计和施工图设计（方

案）及审查提供的技术经济指标中，须分别列出按《浙江省房屋

建筑面积测算实施细则（试行）》计算的实际建筑面积以及按照

本规定计算的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指标。 

四、本规定由永嘉县规划建设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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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城乡建设  建筑面积  计算△  通知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办、政协办，县人武部，县法院、

检察院，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新闻单位。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 年 8 月 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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